
吉首大学辅修专业（双学士学位）申请表
	所在学院
	
	专业
	
	年级
	

	姓名
	
	学号
	
	性别
	
	民族
	

	主修专业课程成绩及

平均学分绩点
	
	外语成绩
	

	申报辅修（双学位）专业名称
	
	申报类型
	双学位（   ）   辅修（   ）

	学生所在学院

审核意见
	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  月    日

	开办辅修（双学位）专业学院意见
	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审核意见
	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  月 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经主办学院审核盖章后，一份交开办专业学院，一份交学生所在学院。

